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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济政办发〔２０１９〕１３号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济南市支持平阴县加快发展若干政策

措施和济南市支持商河县加快发展
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单位）：

《济南市支持平阴县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济南市支

持商河县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平阴县、商河县要加压奋进、不等不靠，切实将政策红

利转化为发展动力。历下区、市中区等中心城区，济南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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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市有关部门 （单位）要加大对平阴县、商河县经济发展

的支持力度，加强产业协作，推动交通互联，优化要素配

置，促进区域统筹协调。各责任单位要按照工作分工，于本

通知印发后１个月内制定具体落实方案，加快推进政策措施

落实。市发展改革委要及时调度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协调解

决有关问题，分析政策措施落实成效，根据实际情况，会同

有关部门及时做好有关政策措施的修订完善工作。要同步做

好政策宣传解读工作，切实让两县企业得到实惠，让两县人

民共享发展成果。

附件：１．济南市支持平阴县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２．济南市支持商河县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７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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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济南市支持平阴县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为支持平阴县加快发展，建设产业繁荣、生态宜居、富

有活力的现代化省会强县，打造连接带动鲁西南的战略支点

和贯通鲁中东西通道的重要枢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制定

如下政策措施。

一、加强内外交通联系

１．提升交通通达能力。加快青兰高速 （平阴段）建设，

推进Ｇ３４１平阴段、Ｇ１０５分水岭至平阴东平界、Ｇ２２０长清

区至平阴县段拓宽改造。协调推动济 （南）济 （宁）高铁、

泰聊高铁纳入山东省铁路网近期建设规划，并在平阴县设

站。支持聊泰铁路黄河公铁两用桥及公路接线工程２０１９年

开工建设。完善平阴至市区城际客运运营方式，鼓励在城区

设置符合要求的简易站，对票价降低部分予以适当补贴。

（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

２．强化城乡交通联系。加大 “四好农村路”建设市级

支持力度，实施路网提档升级、路面状况改善、运输服务提

升工程，完善城乡路网结构，提升通行能力。 （责任单位：

市交通运输局）

二、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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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支持加快产业引进。加大市级层面推介平阴力度，

在现有招商引资奖励政策的基础上，对平阴县引进的世界

５００强、高端企业、龙头企业等重大产业项目，采取 “一事

一议”方式给予政策或资金支持。鼓励和引导中心城区机械

装备、食品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工业企业优先向平阴县

转移，在土地指标、标准化厂房、职工住房及通勤等方面给

予支持，对于标准厂房建设项目面积大于３００００平方米的，

三层及三层以上在现有政策基础上每平方米补助再增加１００

元。（责任单位：市投资促进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

政局）

４．促进实体经济做大做强。对在平阴县年主营业务收

入首次突破３０亿元、２０亿元、１０亿元的实体经济企业，市

级财政分别给予２００万元、１５０万元和１００万元一次性奖

励。对企业注册地和纳税登记均在平阴县，首次升入高新技

术企业的，给予１０万元一次性奖励。鼓励平阴县机械装备、

食品医药、炭素电极、水泥建材等传统产业绿色低碳发展，

加大对平阴县企业技术改造的支持力度，对投资额５００万元

以上的工业企业技改项目，给予技术装备投资额１０％的一

次性补助资金，最高不超过５００万元。（责任单位：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

５．提升玫瑰、阿胶产业链水平。在济南市十大农业特

色产业现有政策基础上，对玫瑰一二三产融合项目给予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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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培育扩大原材料来源，鼓励规模化种植、养殖。推动

设立特色产业基金，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加快企业集聚，支

持高端化产品研发，鼓励资本运作，创新市场营销，壮大玫

瑰、阿胶产业集群。依托玫瑰高端产业园规划建设玫瑰化妆

品产业园。鼓励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合作成立玫瑰大宗产品

收储流通公司。（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园林和林业

绿化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地方金融监管局）

６．推动文旅产业发展。鼓励济南文旅发展集团以投资

入股等方式参与平阴县文旅项目开发运营。对市级重点旅游

项目政府配套资金县级承担部分，市级财政给予１０％的资

金补助，最高补助１０００万元。由市级统一策划、宣传、推

介 “玫瑰之乡”“圣药阿胶”“齐鲁泉乡”品牌，主办中国玫

瑰产品博览会和 “一带一路”玫瑰产业合作论坛。（责任单

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市财政局，济南文旅发展集团）

７．培育发展通用航空产业。支持平阴农用机场改扩建，

打造产业发展平台，鼓励发展通用航空产业，规划建设平阴

旅游飞行营地，支持孝直机场军民融合发展，变通用航空机

场资源优势为产业发展优势。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市交通运输局）

三、加快推动乡村振兴

８．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在平阴县开展高标准农田、

河库加固整治、灌排设施、饮水安全、水土保持、水环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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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省以上安排的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需要县级财政

配套资金的，市财政给予５０％的补助。（责任单位：市农业

农村局、市城乡水务局、市财政局）

９．支持以产业为主导的特色小镇建设。在现有特色小

镇资金扶持基础上，市级按照现行标准给予５０％额外奖励。

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产业小镇建设及入驻企业的信贷支

持力度，并给予相应政策奖励。（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市财政局、市地方金融监管局）

１０．强化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对列入省乡村振兴十百千

工程但未纳入全市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百村示范线路的村庄，

给予每村５００万元资金支持，市与县按６∶４比例分担；对

列入美丽村居建设省级试点的村庄，给予每村７００万元资金

支持，市与县按６∶４比例分担。 （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

局、市财政局）

四、提高要素保障水平

１１．加大土地支持力度。全市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向

平阴县倾斜，对省市重点项目、基础设施、民生和实体经济

项目重点保障。对纳入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库和省重点

项目库的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乡村振兴类项目，在项目

用地指标、征占用林地等方面给予倾斜。探索创新农业设施

用地模式，根据农业产业规划布局，落实好设施农用地政

策，在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调整中，适当预留少量 （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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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规划建设用地规模，并在年度计划中预留一定量 （不

超过５％）用地指标，予以保障。 （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

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

１２．拓宽产业融资渠道。推动济南产业发展投资集团、

济南金融控股集团等产业投资平台与平阴县共同设立规模不

低于３亿元的实体经济发展专项基金。研究设立１家面向平

阴县的国有背景融资担保机构，加强对中小企业和 “三农”

的融资担保服务。（责任单位：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市财政

局，济南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济南金融控股集团）

１３．采取财政激励奖补措施。县级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增幅超过全市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的，以２０１８年

为基期，市级分享税收增量部分全额返还平阴县，连续执行

三年。（责任单位：市财政局）

１４．提高民生保障水平。持续加大对平阴县转移支付力

度，２０２０年年底前实现县域间民生政策保障标准、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待遇、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性收入政策、运转经

费基本保障标准和公共设施建设标准 “五个基本统一”。（责

任单位：市财政局）

１５．强化人才队伍和干部队伍支撑。支持平阴县招才引

智，鼓励柔性引才，支持在合理范围内实施人才周转房、公

寓建设。（责任部门：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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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鼓励干部干事创业。提高县、镇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工资待遇保障水平，支持平阴县执行市本级同职级人员

津补贴项目和标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交流使用对等原

则，探索建立市直部门、市辖区与平阴县干部交流使用的制

度通道。（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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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济南市支持商河县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为支持商河县加快发展，建设功能完善、富有特色、繁

荣宜居的现代化省会强县，打造面向京津冀的重要休闲康养

目的地和全市新旧动能转换产业转移战略承载地，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制定如下政策措施。

一、加强内外交通联系

１．提升交通通达能力。加快建设济乐高速南延线，推

动高青至平原高速公路经过商河并设出入口，推进Ｇ３４０商

河段、Ｓ２４０商河城区北段拓宽改造。加快燕韩路—龙白路

—济阳曲白路、商展路—商怀路提档升级。完善德龙烟铁路

商河站周边路网。加快推进济滨高铁前期工作。完善商河县

至市区城际客运运营方式，鼓励在城区设置符合要求的简易

站，对票价降低部分予以适当补贴。（责任单位：市交通运

输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

２．推动商河通用机场建设。协调加快通用航空机场审

批，组织市级平台参与商河机场投资建设，围绕商河机场规

划建设通用航空产业园并纳入济南市国际航空产业园规划范

围，打造配套完备的通用航空产业区域中心。 （责任单位：

市发展改革委、市交通运输局，济南金融控股集团、济南文

—９—



旅发展集团）

二、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

３．支持加快产业引进。加大市级层面推介商河力度，

在现有招商引资奖励政策的基础上，对商河县引进的世界

５００强、高端企业、龙头企业等重大产业项目，采取 “一事

一议”方式给予政策或资金支持。（责任单位：市投资促进

局、市财政局）

４．支持承接市区产业转移。鼓励和引导中心城区煤电、

炼化等工业企业向商河县转移，在土地指标、标准化厂房、

职工住房通勤等方面给予支持，对于标准厂房建设项目面积

大于３００００平方米的，三层及三层以上在现有政策基础上每

平方米补助再增加１００元。鼓励历下、市中等区在商河县建

立 “飞地”，建设标准厂房并帮助引进项目，形成研发、销

售、服务在市区，生产加工、仓储物流在县域的发展格局，

打造与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东部高端产业集聚区等片区互

动互补的产业协同发展功能区。（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投资促进局）

５．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加快推进商河化工产业园区建

设，推动高端化学药、创新药产业集聚发展。围绕建设国家

火炬济南商河环保节能材料与装备特色产业基地，引导新能

源利用、新材料等产业向商河集聚，做大做强环保节能材料

和装备制造业。依托商河通用机场，加快发展通航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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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投资促进局，济南金融

控股集团）

６．促进实体经济做大做强。对在商河县年主营业务收

入首次突破３０亿元、２０亿元、１０亿元的实体经济企业，市

级财政分别给予２００万元、１５０万元和１００万元一次性奖

励。对企业注册地和纳税登记均在商河县，首次升入高新技

术企业的，给予１０万元一次性奖励。加大对商河县企业技

术改造支持力度，对投资额５００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技改项

目，给予技术装备投资额１０％的一次性补助资金，最高不

超过５００万元。（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

７．推动产业载体功能提升。对商河重点园区基础设施

建设县级财政投入部分，市级财政给予１０％资金补助，对

商河化工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县级投入部分，市级财政给

予２０％资金补助。（责任单位：市投资促进局、市交通运输

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财政局）

８．支持文旅产业发展。鼓励济南文旅发展集团以投资

入股等方式参与商河县文旅项目开发运营。对市级重点旅游

项目政府配套资金县级承担部分，市级财政给予１０％的资

金补助，最高补助１０００万元。由市级统一策划、宣传、推

介商河温泉、花卉，主办花博会、农博会等会展，打造规模

化、品牌化温泉旅游产业链，发展高端设施化花卉栽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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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上和引进投资５０００万元以上的花卉产业项目，市级财政

给予１０％的资金补助，最高补助１０００万元。 （责任单位：

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市

财政局，济南文旅发展集团）

９．加快发展温泉康养产业。支持发展温泉康养，对利

用温泉资源设立的康复医疗和健康养老机构，在现有政策基

础上，由市级财政给予每床位１０００元的资金支持。（责任单

位：市卫生健康委、市民政局、市财政局）

三、加快推动乡村振兴

１０．打造农副产品种养殖及配送基地。支持发展绿色无

公害种养殖，大力培育蔬菜生产、畜禽养殖专业村和农副产

品加工生产龙头企业，积极开展原产地认证，加快培育一批

特色农产品品牌，对成功申报 “三品一标”的农产品，根据

有关规定给予最高额度奖励。对集种养加、吃住行、游购

娱、教研颐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市级现代农业综合体，市级财

政按年度实际完成投资额的５％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２００

万元。规划建设大型产地农产品交易中心，引进培育生鲜配

送物流运营商，推动 “互联网＋现代农业”融合发展。（责

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财政局）

１１．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在商河县开展高标准农

田、河库加固整治、灌排设施、饮水安全、水土保持、水环

境治理等省以上安排的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需要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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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配套资金的，市财政给予５０％的补助。（责任单位：市

农业农村局、市水务局、市财政局）

１２．支持以产业为主导的特色小镇建设。在现有特色小

镇资金扶持基础上，市级按照现行标准给予５０％额外奖励。

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产业小镇建设及入驻企业的信贷支

持力度并给予相应政策奖励。（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市财政局、市地方金融监管局）

１３．强化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对列入省乡村振兴十百千

工程但未纳入全市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百村示范线路的村庄，

给予每村５００万元资金支持，市与县按６∶４比例分担；对

列入美丽村居建设省级试点的村庄，给予每村７００万元资金

支持，市与县按６∶４比例分担。 （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

局、市财政局）

四、提高要素保障水平

１４．加大土地支持力度。全市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向

商河县倾斜，对省市重点项目、基础设施、民生和实体经济

项目重点保障。对纳入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库和省重点

项目库的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乡村振兴类项目，在项目

用地指标、征占用林地等方面给予倾斜。探索创新农业设施

用地模式，根据农业产业规划布局，落实好设施农用地政

策，在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调整中，适当预留少量 （不超过

５％）规划建设用地规模，并在年度计划中预留一定量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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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５％）用地指标，予以保障。 （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

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

１５．拓宽产业融资渠道。推动济南产业发展投资集团、

济南金融控股集团等产业投资平台与商河县共同设立规模不

低于３亿元的实体经济发展专项基金。研究设立１家面向商

河县的国有背景融资担保机构，加强对中小企业和 “三农”

的融资担保服务。（责任单位：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市财政

局，济南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济南金融控股集团）

１６．采取财政激励奖补措施。县级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增幅超过全市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的，以２０１８年

为基期，市级分享税收增量部分全额返还商河县，连续执行

三年。（责任单位：市财政局）

１７．提高民生保障水平。持续加大对商河县转移支付力

度，２０２０年年底前实现县域间民生政策保障标准、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待遇、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性收入政策、运转经

费基本保障标准和公共设施建设标准 “五个基本统一”。（责

任单位：市财政局）

１８．鼓励干部干事创业。提高县、镇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工资待遇保障水平，支持商河县执行市本级同职级人员津

补贴项目和标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交流使用对等原则，探

索建立市直部门、市辖区与商河县干部交流使用的制度通道。

（责任部门：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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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监

委，济南警备区，市法院，市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市委。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７日印发


